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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中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

2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

3

、列入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

不存在表决时需要回避表决的情形。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3

年

6

月

21

日 星期五

10:00

。

2

、召开地点

:

福州市五四路

159

号世界金龙大厦

23

层公司会议室。

3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

4

、召集人

:

董事会。

5

、主持人

:

董事长刘平山先生。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2

年修订

)

》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

、现场会议出席的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投票具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

人

,

代表公司有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为

283,561,203

股

,

占本公司总股份的

33.46%

。

2

、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出席会议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3

、见证律师出席情况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关于拟申请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为进一步拓宽公司融资渠道

,

优化融资结构

,

降低融资成本

,

公司拟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

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注册额度不超过

4

亿元人民币

(

含

4

亿元人民币

)

的短期融资券

,

并授权董事

长在有关法律法规范围内全权办理与本次发行相关的一切事宜

,

包括但不限于具体发行时间、

发行方式、发行数量、发行价格、发行期限、发行利率、批次结构、聘请参与本次发行的相关中介

机构等事项。 本次申请及授权事项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详见

2013

年

6

月

6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的【

2013-046

】号公告。

表决情况与结果

: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

数

赞成股份 反对股份 弃权股份 赞成率

参与表决的股东

２８３

，

５６１

，

２０３ ２８３

，

５６１

，

２０３ ０ ０ １００％

表决结果 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

: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

:

李和金 王俊

3

、结论性意见

:

福建中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

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

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

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及通过的决

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及会议决议

;

2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出具的《福建中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中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六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592� � � �证券简称:中福实业 公告编号:2013-053

福建中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持有本公司股份部分

解押、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近日

,

本公司接到控股股东山田林业开发

(

福建

)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山田林业”

)

的通知

,

获

悉山田林业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进行解押、质押。

2011

年

11

月

3

日

,

山田林业以其持有本公司

2,500

万股股份为福建华闽进出口有限公司

(

以

下简称“华闽公司”

)

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鼓楼支行

(

以下简称“工行鼓楼支行”

)

申

请

7,300

万元贷款额度

(

其中流贷

2,700

万元

,

贸易融资

4,600

万元

)

提供质押担保

,

担保期限已满

,

于

2013

年

6

月

18

日办理了解押手续

,

本次解押股份为

3,250

万股

(

其中

750

万股为本公司

2011

年年度

资本公积转增孽生的股份

),

占公司总股份的

3.84%(

详见

2011

年

11

月

8

日刊登《证券时报》和巨潮

资讯网上的【

2011-076

】号公告

)

。

同时

,

山田林业继续以其持有的本公司

1,900

万股股份为华闽公司向工行鼓楼支行申请

2,

700

万元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质押担保

,

质押期限为一年

,

并于

2013

年

6

月

18

日办理了质押

登记手续。 本次用于质押的股份占公司总股份的

2.24%

。

截止本公告日

,

山田林业持有本公司

283,561,203

股股份

,

占公司总股份的

33.46%,

已累计质

押

221,800,000

股

,

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的

78.22%,

占公司总股份的

26.17%

。

特此公告。

福建中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六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076� � � �证券简称:雪莱特 公告编号:2013-018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３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８４

，

２７０

，

６７６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１０

股派

１．５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新股限售股的

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１０

股派

１．３５

元；持有非股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

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１．４２５

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

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

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１

个月（含

１

个

月）以内，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２２５

元；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含

１

年）的，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０７５

元；持股超过

１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７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７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

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０＊＊＊＊＊７３１

柴国生

２ ０１＊＊＊＊＊２４７

王 毅

３ ０１＊＊＊＊＊７８８

冼树忠

４ ０１＊＊＊＊＊７９０

黄云龙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工业科技工业园

Ａ

区

咨询联系人：冼树忠、张桃华

咨询电话：

０７５７－８６６９５５９０

传真电话：

０７５７－８６６９５２２５

六、备查文件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6月21日

证券代码:002351� � � �证券简称:漫步者 公告编号:2013-031

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变动及追加股份限售承诺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０

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张文东先生、股东肖敏先生减持公

司股份，高级管理人员张文昇先生买入公司股份的通知，以及张文昇先生的股份锁定承诺函。

张文东先生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０

日及

２１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出售公司股份共

计

２

，

９４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

。 本次减持后，张文东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９３

，

１９５

，

９００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３１．７０％

，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肖敏先生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０

日及

２１

日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出售公司股份共计

２

，

９４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

。 本次减

持后，肖敏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８２

，

４２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８．０３％

，仍属于公司持股

５％

以上

的股东。

张文昇先生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０

日及

２１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买入公司股份共

计

５

，

８８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

。 张文昇先生与张文东先生为兄弟关系，持股后为控股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

变动原因：

张文昇先生于

２０１２

年出任公司耳机事业部经理以来， 公司

２０１２

年耳机销售收入增长

２７６．３５％

。 为继续提升公司整体销售业务以及公司的持续发展，公司大股东张文东先生和肖敏

先生各转让

１％

股份，鼓励张文昇先生继续做出努力。 张文昇先生以自有资金购买公司

２％

的股

份，并将作为公司副总经理负责全面销售工作。

具体变动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日期

减持均价

（元

／

股）

本次减持股数

（万股）

减持比例

张文东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３－６－２０ ７．７３ ２１０．００ ０．７１４３％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３－６－２１ ８．０７ ８４．００ ０．２８５７％

肖 敏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３－６－２０ ７．７３ ２１０．００ ０．７１４３％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３－６－２１ ８．０７ ８４．００ ０．２８５７％

合计

－ － － ５８８．００ ２％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

持有公司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有公司股份

股份数

（股）

占总股本比

例（

％

）

股份数

（股）

占总股本比

例（

％

）

张文东

合计持有股份

９６

，

１３５

，

９００ ３２．７０ ９３

，

１９５

，

９００ ３１．７０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４

，

０３３

，

９７５ ８．１７ ２１

，

０９３

，

９７５ ７．１７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７２

，

１０１

，

９２５ ２４．５３ ７２

，

１０１

，

９２５ ２４．５３

肖 敏

合计持有股份

８５

，

３６０

，

０００ ２９．０３ ８２

，

４２０

，

０００ ２８．０３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１

，

３４０

，

０００ ７．２６ １８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６．２６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６４

，

０２０

，

０００ ２１．７７ ６４

，

０２０

，

０００ ２１．７７

注：有限售条件股份为高管锁定股。

二、高级管理人员买入股份情况

张文昇先生通过深交所大宗交易系统以自有资金买入公司股份：

股东名称 买入方式 买入日期

买入均价

（元

／

股）

买入股数

（万股）

持股比例

张文昇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３－６－２０ ７．７３ ４２０．００ １．４２８６％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３－６－２１ ８．０７ １６８．００ ０．５７１４％

合计

－ － － ５８８．００ ２％

注：股份除按高管持股相关规定执行外，张文昇先生承诺，在买入股份

２４

个月内，不减持公

司股份。

三、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其间任意

３０

天减持数量均未超过

１％

。

２．

本次减持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３．

张文东先生和肖敏先生未做出过最低减持价格等承诺。

４．

张文东先生承诺连续六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的股份将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

。

５．

本次减持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张文东先生持有公司总股本的

３１．７０％

，仍为公

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６．

本次减持后，公司股东肖敏先生持有公司总股本的

２８．０３％

，仍属于公司持股

５％

以上的

股东。

７．

张文昇先生买入公司股份后，持有公司总股本的

２％

。 张文昇先生与张文东先生为兄弟

关系，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

四、张文昇先生追加股份限售承诺情况

张文昇先生自愿承诺对其持有的公司股份追加锁定期限，追加锁定期限自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４

日

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３

日。

１．

追加承诺股东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追加承诺前 追加锁定承诺后

股份类别 股数 股份类别 股数

张文昇 无限售流通股

０

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

５

，

８８０

，

０００

２．

追加承诺主要内容

①．

股东延长限售期承诺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追加承诺股份性

质

追加承诺涉及股份

延长锁定期限

延长锁定期后的限售

截止日

股数

占总股本比

例

张文昇

首发后个人类限

售股

５

，

８８０

，

０００ ２％

自

２０１３．６．２４

至

２０１５．６．２３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３

日

同时，张文昇先生承诺，除前述承诺锁定期外，其在公司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

得超过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离职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申报离任六

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公司股份数占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

超过

５０％

。 以上承诺期限届满后，上述股份可以上市流通和转让。

②．

违反承诺的违约条款

若公司股东张文昇先生违反上述承诺，其减持股份所得将全部上缴公司。

３．

上市公司董事会的责任

公司董事会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明确披露并及时督促追加承诺股东

严格遵守承诺，对于违反承诺减持股份的，公司董事会将主动、及时要求违反承诺的相关股东

履行违约责任。

五、备查文件

１．

股东减持情况书面问询函及申报表；

２．

高管买入公司股份书面问询函及申报表；

３．

张文昇先生股份锁定承诺函；

４．

上市公司股东追加股份限售承诺申请表；

５．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三年六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601636� � � �证券简称:旗滨集团 公告编号:2013-056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注销已回购股权激励股份的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Ａ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有关条款以及股东大会的授

权，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４

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

注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拟解锁股票的议案（相关公告已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交所网站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０

日，上

述股权激励股票共计

２５７．６３

万股已过户至公司开立的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该等股票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４

日予以注销，注销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由

６９

，

３７６．３

万元减少至

６９

，

１１８．６７

万元。公司将

依法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变动前股本 （单

位：万股）

变动前比例

本次变动 （单位：

万股）

变动后股本 （单

位：万股）

变动后比例

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

５２

，

３２６．３ ７５．４２％ －２５７．６３ ５２

，

０６８．６７ ７５．３３％

其中： 境内自然

人持股

１８

，

６７６．３ ２６．９２％ －２５７．６３ １８

，

４１８．６７ ２６．６５％

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

１７

，

０５０ ２４．５８％ １７

，

０５０ ２４．６７％

合计

６９

，

３７６．３ １００％ －２５７．６３ ６９

，

１１８．６７ １００．００％

特此公告。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０一三年六月二十二日

2013年 6 月 22 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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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66� � � �证券简称：浙富股份 公告编号：2013-038

浙江富春江水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富春江水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

浙富股份

"

）

2013

年

6

月

6

日召开

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和募集资

金正常使用的前提下， 合计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3.7

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短期 （不超过一

年）低风险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在该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决议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一年内有效。 详见

2013

年

6

月

7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披露的《浙江富春江水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公司已于

2013

年

6

月

7

日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桐庐支行（以下简称

"

中行桐庐支行

"

）

签订了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理财产品总协议书》（以下简称

"

协议

"

）（编号 ：

20130524452856200003

）；公司于

2013

年

6

月

21

日与中行桐庐支行签订了《中银集富理财计划

产品说明书》（以下简称

"

产品说明书

"

），根据协议约定及产品说明书，公司以人民币

9,800

万

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理财产品主要内容

（一） 产品名称：中银集富专享理财计划

（二） 产品代码：

ZJJF1306A181DZX

（三） 产品类型：保本保证收益型

（四） 理财金额：

9,800

万元人民币

（五） 预计年化收益率

:5.0 %

（六） 产品收益起算日：

2013

年

6

月

21

日

（七） 产品到期日：

2013

年

12

月

19

日

（七）理财本金及收益返还：本理财计划到期后一次性支付理财本金及收益。 如未发生信

用违约等事件，理财资金到帐日一般为理财计划到期日后的

1

个工作日之内（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理财计划到期日至投资者资金到账日之间不计利息和投资收益。理财计划到期日，理

财本金及收益以理财计划财产为限进行支付。 理财计划财产指本理财计划募集的资金以及

因募集资金管理运用、处分和其他情形取得的财产和权利。

（八）投资范围：主要投资于优质企业债权资产、债券、银行存款等金融产品。 其中投资于

优质企业债权资产、债券的比例将为理财资金的

90%

，投资于银行存款等高流动性资产的比

例将为理财资金的

10%

。 投资比例可在

[-10%,+10%]

的区间内浮动。

（九） 资金来源：募集资金闲置资金。

（十）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桐庐支行无关联关系。

二、风险提示

（一）信用风险：本理财产品主要投资于优质企业债权资产、债券、银行存款等金融产品。

投资者所能获得的最终投资收益以本理财计划实际支付的为准。

（二）市场风险：由于金融市场内在波动性，投资者将面临一定的市场风险。

（三）利率风险：本产品的预期年投资收益率为投资者可以获取的最高投资收益率，若市

场利率上升，投资者将丧失获取其他较高收益的投资机会，或因物价指数的抬升导致收益率

低于通货膨胀率，并最终导致实际收益率为负的风险。

（四）政策风险：本产品是针对当前的相关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和政策设计的。

（五）流动性风险：本产品不提供到期日之前的赎回机制，投资者在理财期限内没有提前

终止权，可能带来流动性风险。

（六）管理风险：本理财计划的部分资金将通过证券公司资产管理计划的方式投资于债

权类资产、债券等，证券公司受经验、技能等因素的闲置，可能会影响其对理财资金的管理。

（七）理财产品不成立风险：如本产品认购期届满、募集总金额未达到规模下限，市场发

生剧烈波动，或其它理财产品成立的条件不具备，中国银行有权宣布本产品不成立。

（八）提前终止的风险：在投资期内，如本理财计划发生本产品说明说

"

提前终止条款

"

部

分规定的情形，中国银行有权提前终止本产品。

（九）延期风险：如因本产品项下信用评级均在

AA

级（含）以上的债券、银行存款等金融产

品延期或无法变现等原因造成本产品不能按时支付收益或理财本金， 或因技术因素而产生

的风险，如电脑系统故障等，可能会造成本金及收益支付延迟，投资者将面临理财期限延长

的风险。

（十）其他风险：如自然灾害、金融市场危机、战争等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相关投资风险。

对于由不可抗力风险所导致的任何损失， 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中国银行对此不承担任何责

任。

三、公司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1

、公司财务部设专人及时分析和跟踪银行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发现或判断

有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

、公司审计部为理财产品业务的监督部门，对公司理财产品业务进行事前审核、事中监

督和事后审计；

3

、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和购买理财产品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

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是在确保公司

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 不会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

需要，不会影响使用募集资金的项目的正常运转，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 通过

进行适度的低风险短期理财， 对闲置的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 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收

益，以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和股东谋取较好的投资回报。

五、公司前期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 公司合计使用人民币

37,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

品， 其中

2013

年

6

月

7

日使用人民币

17,200

万元 （详见公司

2013

年

6

月

8

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告编号为

2013－035

《关于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2013

年

6

月

14

日使用人民币

10,000

万元（详

见公司

2013

年

6

月

15

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公告编号为

2013－037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进展公

告》）；本次使用人民币

9,800

万元。

六、备查文件

1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理财产品总协议书（

2013

年版）

2

、中银集富理财计划产品说明书

特此公告。

浙江富春江水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六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601818� � � �证券简称：光大银行 公告编号：临2013-019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H股发行获得相关监管机构批复和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已获得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

于光大银行首次公开发行

H

股股票有关事项的批复》（银监复

[2013]224

号），同意本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

H

股股票并在香港上市，发行规模不超过

120

亿股，所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本公司资本金。

根据相关监管规定，本公司已接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行

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

130628

号）。 中国证监会对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

H

股）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该申请材料

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本公司

H

股发行上市有关公告详见

2013

年

3

月

13

日和

2013

年

3

月

30

日的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的《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6月22日

证券简称：澳柯玛 证券代码：600336� � � �编号：临2013－017

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

转让所持股权及增资扩股事宜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2

年

10

月

27

日、

2013

年

3

月

16

日，本公司就控股子公司青岛澳柯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

其持有的中国海洋大学生物工程开发有限公司

2.73%

股权和青岛澳兴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100%

股权对外公开挂牌转让， 控股子公司青岛澳柯玛自动售货机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征集新股东进

行增资扩股事宜及有关进展情况，分别进行了公告。 具体详见公司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五届十一次董事会决议公

告》（编号：临

2012-023

）、《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转让所持股权及增资扩股事宜

进展情况的公告》（编号：临

2013-005

）。 现就上述事宜的结果公告如下：

1

、中国海洋大学生物工程开发有限公司

2.73%

股权公开挂牌转让的结果

截至挂牌期满，共征集到一个受让方：青岛喜温纳投资有限公司，成交价格为

483.31

万元，

该公司住所为：青岛市市南区香港中路

100

号

1006

室，法定代表人：单俊伟，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370202230119668

。 截至目前，公司控股子公司青岛澳柯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收到青岛喜温

纳投资有限公司支付的股权转让款

483.31

万元，有关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已办理完毕。

青岛喜温纳投资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2

、青岛澳兴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100%

股权公开挂牌转让的结果

截至挂牌期满，共征集到一个受让方：自然人史玉明先生，成交价格为

226.64

万元，史玉明先生

为中国公民，身份证号：

370226197103270610

，住所：山东省平度市同和办事处大官庄村

1

号。截

至目前， 公司控股子公司青岛澳柯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收到史玉明先生支付的股权转让款

226.64

万元，有关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已办理完毕。

史玉明先生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

、青岛澳柯玛自动售货机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征集新股东进行增资扩股的结果

截至挂牌期满，共征集到一个联合投资方，分别为广东便捷神自动售货机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乐美自动售货有限公司和四川时代和信实业有限公司， 成交价格为

6893333.68

元， 折股

666.6667

万股；其中广东便捷神自动售货机科技有限公司以现金投资

3446666.84

元，折

3333333

股；苏州乐美自动售货有限公司以现金投资

1723333.42

元，折

1666667

股；四川时代和信实业有

限公司以现金投资

1723333.42

元，折

1666667

股。

上述三方基本情况如下：

（

1

）广东便捷神自动售货机科技有限公司

该公司住所为广州市天河区猎德大道

46

、

48

号

1102

房，营业执照注册号

440101000180679

，

法定代表人为李烨，注册资本

1000

万元，实收资本

600

万元，经营范围为：自动售货机的研发、销

售、租赁、安装、技术咨询及维修；批发：预包装食品（主营：干果、坚果、方便食品、非酒精饮料，

有效期至

2014

年

9

月

6

日）；批发贸易（国家专营专控商品除外）。

（

2

）苏州乐美自动售货有限公司

该公司住所为昆山开发区远轻路

233

号，营业执照注册号

320583000180494

，法定代表人为

李跃生，注册资本

2000

万元，实收资本

2000

万元，经营范围为：许可经营项目：预包装食品零售；

一般经营项目：自动售货机租赁、销售；非实物形式的食品销售管理；办公用品、通讯器材、机电

设备、工艺品、日用品的销售；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3

）四川时代和信实业有限公司

该公司住所为成都市武侯区航空路

1

号

2

幢

13

层

1

、

2

、

3

号 ， 营业执照注册号

510000000148321

，注册资本

1

亿元，实收资本

1

亿元，法定代表人为黄靖懿，经营范围为：许可经

营项目：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一般经营项目：商品批发与零售；商务服务业；仓储

服务；计算机服务业、软件业；房地产开发经营。

上述三方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目前， 青岛澳柯玛自动售货机股份有限公司已收到广东便捷神自动售货机科技有限

公司投资款

3446666.84

元和四川时代和信实业有限公司投资款

1723333.42

元。

特此公告。

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6月22日

证券简称：澳柯玛 证券代码：600336� � � �编号：临2013－018

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3

年

6

月

21

日，本公司接到控股股东青岛市企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通知：

2013

年

6

月

20

日，青岛市企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本

公司股份

6,200,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82%

。

在上述减持前， 青岛市企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已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

及大宗交易系统累计减持本公司股份

23,470,266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6.88%

（具体详见公司有

关公告）。至此，青岛市企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已累计减持本公司股份

29,670,266

股，占本公司

总股本的

8.70%

。

本次权益变动后，青岛市企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

149,745,190

股，占本公司

总股本的

43.91%

，仍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特此公告

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6月22日

证券代码：002576� � � �证券简称：通达动力 公告编号：2013-029

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募

集资金使用》等有关规定，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3

年

3

月

30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

品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拟决定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2.50

亿元适时购买保本型银

行理财产品。 具体内容详见

2013

年

4

月

2

日公司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

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一、购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银行

"

）理财产品

近日，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朝阳路支行签订《中银货币理财计划之日积月

累产品说明书》。 公司出资

500

万元，向该行购买人民币

"

中银货币理财计划之日积月累

"

理财

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1

、产品名称：中银货币理财计划之日积月累

2

、产品期限：无固定期限

3

、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4

、产品认购日：

2013

年

6

月

18

日

5

、交易日：在本理财计划存续期内，除周六、周日、法定假日以外的工作日为该理财计划

开放申购、赎回的交易日。

6

、预期年化投资收益率：当且仅当本产品所涉及的所有当事人

--

理财计划管理人、其他

交易相对人等均完全履行了其各项义务和责任、 且未发生任何争议或任何其他风险的前提

条件下，理财计划管理人按照当前已知信息进行测算得出本产品的预期年化投资收益率。 理

财计划管理人根据市场利率和投资标的收益率变动及资金运作情况不定期调整预期年化投

资收益率， 并至少于新预期年化投资收益率启用前一个工作日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网

站（

www.boc.cn

）上公布。 以

2012

年

5

月

17

日为例，预期年化投资收益率为

2.30%

。

7

、认购理财产品资金额：人民币

500

万元

8

、资金来源：闲置募集资金

9

、投资范围：国债、金融债、中央银行票据；银行承兑汇票；债券回购；高信用级别的企业

债、公司债、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以及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允许范围内的其他低风险高流

动性的金融工具。

10

、公司与中国银行无任何关联关系。

二、购买厦门国际银行理财产品

近日，公司在厦门国际银行福州分行开设了账户（账号为：

2030111002074

）并签订了《飞

跃理财人民币

"

季季增赢

"

结构性存款产品合同》，以闲置募集资金

3,500

万元购买厦门国际银

行的理财产品飞越理财人民币

"

季季增赢

"

结构性存款产品

13460

期，具体情况如下：

1

、产品名称：飞越理财人民币

"

季季增赢

"

结构性存款产品

13460

期

2

、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3

、理财产品投资方向：属于人民币区间触发型保本浮动收益型结构性存款

产品，产品收益与

6

个月人民币

SHIBOR

值挂钩。

4

、预期收益率：

5.60%/

年

5

、产品期限：

2013

年

6

月

21

日

-2013

年

12

月

17

日

6

、公司认购金额：人民币

3,500

万元

7

、资金来源：公司闲置募集资金

8

、本金及理财收益支付：到期一次性结算支付

9

、公司与厦门国际银行无关联关系。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短期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

开展。

通过进行适度的低风险短期理财，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能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

水平，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四、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滨海通达动力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5

月

2

日以闲置募集资金

1,

400.00

万元购买了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公司理财计划

2013

年

HH159

期

"

理财产

品，该产品将于

2013

年

10

月

31

日到期。

五、备查文件

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朝阳路支行签订的 《中银货币理财计划之日积月累

产品说明书》

公司与厦门国际银行福州分行签订的《飞越理财人民币

"

季季增赢

"

结构性存款产品合

同》

特此公告。

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6月21日

证券代码：000953� � � �证券简称：*ST河化 公告编号：2013-027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3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3

年

6

月

21

日下午

14

：

30

2

、网络投票时间：

（

1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3

年

6

月

21

日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交易日的

9:30

至

11:30

、

13:00

至

15:00

。

（

2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3

年

6

月

20

日

15:00

至

2013

年

6

月

21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本公司三楼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董事长李春啟先生

（六）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9

人，代表股份

126,441,004

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

43.00%

。 其中：

1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5

人， 代表股份

125,307,559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2.61%

；

2

、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14

人， 代表股份

1,133,445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3854%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代表出席了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

1

、议案

2

为关联交易，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在股东

大会上回避表决。

1

、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化工财务有限公司为公司提供金融服务的议案》。

关联股东广西河池化学工业集团公司、张志勇先生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合计持有公司

股份

124,496,163

股）。 本议案有效表决股份总数为

1,944,841

股。

表决情况：同意

1,588,941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81.70%

；反

对

355,9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8.3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

表决结果：本项提案已获股东大会通过。

2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关联方申请展期借款并提供股权质押的议案》

关联股东广西河池化学工业集团公司、张志勇先生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合计持有公司

股份

124,496,163

股）。 本议案有效表决股份总数为

1,944,841

股。

表决情况： 同意

1,296,440

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66.66%

； 反对

355,9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8.30%

； 弃权

292,501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5.04%

。

表决结果：本项提案已获股东大会通过。

3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125,792,603

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487%

；反对

585,201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463%

；弃权

63,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5%

。

表决结果：本项提案已获股东大会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

2

、律师姓名：李长嘉、韦朝鸿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详细内容请登陆巨潮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查阅。

六、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三年六月二十二日


